
注册资金大小是否还对税务有影响？

产品名称 注册资金大小是否还对税务有影响？

公司名称 征途财税顾问（广州）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公司地址 广州市天河区元岗村下元岗东街40号1号楼509房
(仅限办公)

联系电话 0755-21013312 13310861403

产品详情
好多创业者在前期开始创办公司的时候，出于规模大小和对外展示公司实力的考虑，总觉得现在反正注册公司都是认缴制了，注册的资金大小越多越好，动辄几个亿，反正在税务上没有任何影响。

其实这样理解是错误，法律风险太大，因为按照《公司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以其认购的股份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

当然今天咱们先暂且不谈法律层面的风险，主要看看是否存在税务上的影响和风险。

影响一
若是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太大，首先在税务人员看来，比较扎眼，关注点会格外明显，税务人员会产生一种这家10个亿的公司成立2年了也没有营业收入，到底是做什么的？规模与产出明显不匹配，因此被评估和检查的涉税风险明显加大。

影响二
若是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是认缴的，在全体股东没有约定分红的情形下，由于《公司法》规定是按实缴出资比例分红，因此会影响股东的分红，从而影响分红的个税。

影响三
若是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是认缴的，应根据章程约定的期限来到位。各个股东应当按照章程的规定，向公司履行出资的义务。注册资本没有实缴的部分，所对应企业等额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不能税前扣除。

可以参考一下《国家税务总局关于企业投资者投资未到位而发生的利息支出企业所得税前扣除问题的批复》（国税函[2009]312号）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凡企业投资者在规定期限内未缴足其应缴资本额的，该企业对外借款所发生的利息，相当于投资者实缴资本额与在规定期限内应缴资本额的差额应计付的利息，其不属于企业合理的支出，应由企业投资者负担，不得在计算企业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

影响四
若是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是认缴的，虽然没有实缴，虽然按照规定资金的印花税是按照实收资本和资本公积来计算，但是有的当地税务局也要求你按照注册资金缴纳印花税，因此也会产生印花税的涉税风险。

影响五
若是公司成立的时候注册资金是认缴的，在自然人股东股权转让的时候，有可能会给企业财务人员造成一个错觉，也就是既然是认缴，投资成本为0元，那么我股东转让股权就可以0元转让，但是一定要注意自然人股权0元转让，并不代表0元个税！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14年第67号《股权转让所得个人所得税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二条规定，股权转让收入明显偏低的，税务局会按照净资产核定法来重新核定股权卖价，因此也会带来个税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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